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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臺北市立文獻館（以下簡稱本館）為發揮史料文物推廣應用之功能，將本館典藏品提供

    非營利性展覽使用，特訂定本要點。

二、本要點所稱典藏品，係指本館典藏之史料文物。

三、凡各公私立機關（構）、學校、團體等，均得為借展對象。

四、凡向本館借展典藏品，須於一個月前以正式公文先洽本館，填具「展場設施調查表」（

    如附件一），經本館評估符合標準後，填具「典藏品提借申請單」（如附件二 A面）及

    簽訂「臺北市立文獻館典藏品借展合約書」（如附件三），並提交提借期間「牆對牆」

    時價金額保險單，始得同意借出。但本館典藏品中，倘有狀況不適借出者，本館將不出

    借。

五、借展期間以三個月為原則，如須延長，應於借用期限屆滿前 7日通知本館，經本館同意

    後延長之，延長借用以一次為限。如屬長期借展者，另以專案辦理。

六、典藏品提借之手續，依雙方約定日期、時間，由提借人當面點交，並核對填具借展「典

    藏品狀況書」（如附件四），借展單位應負責借期內作品之安全維護，如有違反情事，

    依借展合約書規定辦理。

七、典藏品提借及歸還時，由借展單位負責包裝與搬運，負擔其費用，並確保包裝與搬運之

    安全。

八、借展之典藏品於展示時，借展單位應注意展場環境之溫濕度與展品安全維護。

九、借展之典藏品於展示時，應逐件標明「臺北市立文獻館典藏」字樣。非經本館同意，所

    借展之典藏品皆不得用任何方法重製、典藏、出售或轉借。

十、借展期間，如有破壞、污損或遺失等突發事件，借展單位應速與本館相關人員聯繫，並

    填具「作品損壞狀況報告書」（如附件五），且負修復與賠償責任。

十一、前項作品之賠償，應以本館所開列保險額或實際修復經費為計價基礎，借展單位不得

      異議。

十二、借展單位應於借用期限屆滿 10日內歸還借展作品，經本館人員檢視點交，並核對典藏

      品狀況無誤後，再填具「典藏品歸還註銷單」（如附件二 B面），始完成歸還手續。

十三、如有違反本要點之相關規定，本館得終止借用，並停止借展權利一年。



十四、本要點經臺北市政府文化局函頒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